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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下下班班途途中中发发病病不不算算工工伤伤

齐鲁法援在线

山东青年碳汇林

微公益行动启动

本报济南5月5日讯(记者 尹明
亮) 近日，共青团山东省委、中国绿
色碳汇基金会、山东省林业厅等单
位在济南联合举行山东青年碳汇林
微公益行动发布会，以青年微捐、碳
汇增绿的方式，纪念五四运动96周
年。

本次微公益行动从今年5月4日
青年节开始，至6月30日结束，每人
可使用手机通过百度透明小金库向

“山东青年碳汇林”捐1元(手机用户
扫二维码进入“山东青年碳汇林”页
面，用与手机绑定的银行卡轻松完
成 捐 赠 ，P C 端 用 户 访 问 h t t p : / /
qianbao.baidu.com/hd/zsj/进行操作)，
百度钱包即配捐5元(限新用户)至该
公益行动小金库中。活动所募集资
金将由共青团山东省委提出使用计
划，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拨付山
东省有关县(市、区)团委，全部用于
建设“山东青年碳汇林”。

下班途中突发脑干出血
能否认定工伤？

来自日照的微信用户“迎奥”在“齐鲁法
援在线”微信公众号中问：下班途中突发脑
干出血，现一直在医院监护室，这种情况能
否认定工伤？在职职工病故后，其亲属能否
向单位要求丧葬费、救济费？

“下班途中遇到突发疾病，这种情况不属
于工伤认定的范围。”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王春峰律师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
情形，不能认定工伤。

那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什么情况才能认定
工伤？王春峰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才能认定工伤。

除此之外，上下班途中遭受的其他人身
伤害或突发疾病的，则不能认定为工伤，其只
能依照职工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在门诊或
住院期间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对于“在职职工病故后，亲属是否可向单
位要求丧葬费”，王春峰认为，丧葬费应当按
照当地职工丧葬补助费的标准由社会保险基
金予以发放，供养亲属救济费应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根据供养人
数给予相当于死者本人工资6-12个月的救
济费，“死者本人工资”指按照死亡时全市最
低工资为标准。

此外，王春峰提醒“迎奥”，劳动者及家属
应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与其用人单位充分协
商，由用人单位协助解决。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马晓硕

又逢五一劳动节，在庆祝节日的时候，也总会有劳动者们因为用人单位的侵权而伤脑筋。
工伤怎么认定？用人单位不签合同怎么办？被拖欠的工资怎么才能顺利要回来呢？五一期间，在
本报齐鲁法援在线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也邀请专业律师进行了解答，来看看下面
几位劳动者面临的维权问题，你是否也遇到了呢？

找工作先交500元工装费
毁约就不退钱？

工地干活摔伤致截瘫

告工头还是告厂子？

烟台荀先生咨询，去年父亲在工地干活一
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结果把腰摔坏了，导致
下半身截瘫，没有自理能力。我们去找工头，工
头说不管让我们去找厂子，结果我们去找厂子
人家说让我们去找工头。荀先生现在想通过法
律来解决，但又不知道告谁，该怎么办？

齐鲁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陈瑞福分析，荀
先生所说的“厂子”应该是指的工程的建设方，
又叫发包方。“工头”是指的工程的承包方或分
包方，又叫施工方。要弄清楚“厂子”和“工头”
在荀先生父亲这个事故中的赔偿责任，首先需
要搞清楚其父亲和工头之间的关系属于劳动
关系还是雇用关系。

根据荀先生反映的情况，他父亲和工头之间
的关系应该属于雇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1条第1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
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
这种情况的赔偿义务人通常是工头。荀先生可向
工头要求或直接向法院起诉，主张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费用。

那么，作为建设方的“厂子”是否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呢？陈瑞福认为，一般来讲“厂子”只
和“工头”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不应对具体施工
的工人负责。但特殊情况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规
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
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
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济南的胡女士在某建筑公司济南项目部
工作了十个月，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社保。4

月4日胡女士提出辞职，与部门领导办理完了
交接。可是，后来准备离开时，胡女士遇到了

“心烦事”：项目经理以没有找到接替的新员工
为由，说如果非要离开，工资一分钱都不会给。
工资大概还剩3000元，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这真的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胡女士该如何要
回她的工资？

罗海良律师分析，胡女士所在的用人单位
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未予签订劳动合
同、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未按时发放工
资，用人单位已经存在过错，劳动者可以随时单
方解除劳动关系。

“在上述情形下，用人单位应当向胡女士支
付经济补偿。”罗海良说，补偿标准为按劳动者在
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也就是说，胡女士工作了十个月，用
人单位需向她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

鉴于胡女士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因此，根据“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
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起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依
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即用人单位需要向胡女
士再支付九个月的工资。

罗海良认为，胡女士可以通过两种救济途
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通过劳动监察部
门，监督督促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缴
纳社会保险费。其次，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
关系，并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和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拖欠工资。

未签劳动合同辞职，可否

要回单位拒绝支付的工资？

山东希望工程

建成千所希望小学

本报济南5月5日讯 (记者 尹
明亮) 近日，山东希望工程25周年
暨第1000所希望小学落成仪式在郯
城泉源乡五湖海尔希望小学举行。

郯城泉源乡五湖希望小学由海
尔集团捐款30万元援建。在山东青
基会的争取下，山东景升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通过“希望足球‘益’起来”
微公益项目，为学校捐赠了价值3万
元的足球训练器材。

据介绍，自1990年援建第一所
希望小学以来，山东希望工程已累
计筹资7 . 29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000

所，资助贫困学生57万余名。

济南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即将踏入工作岗
位，可是找工作时却遇到了难题。“前几天找工
作时，和一家咨询服务公司达成协议，当时要
求交500块钱办理工装。快要去上班了，偶然听
说这个公司不正规，因此决定不去。但是索要
500块钱时，他们却不给退了。当时签了一个纸
质协议，说这500块钱如果干不到一月走人就不
退了。上面未盖任何的章，只是我和公司的工
作人员按了个手印，这个有法律效力吗？

齐鲁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陈瑞福认为，
小刘反映的问题属于用人单位用人时向劳动
者收取一定金额的押金，或者叫保证金，然后
约定如果劳动者在规定的期限内离开单位，
就不予退还押金。

陈瑞福律师明确表示，这家咨询服务公
司作为用人单位的做法是违规的。《劳动合同
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
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
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
者收取财物”。

《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2款同时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陈瑞福建议小刘，
应尽快向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劳
动稽查部门投诉，请他们责令这家咨询服务
中心退还缴纳的500块钱，同时对该公司予以
处罚。

团省委设

姚云鹏救助基金

本报济南5月5日讯(记者 尹明
亮) 近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
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在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设立西部计划志愿者姚
云鹏大病救助专项基金，定向救助
在新疆塔城服务的山东籍大学生西
部计划志愿者姚云鹏。

2013年7月，家住山东阳信县的
姚云鹏，从山东齐鲁师范学院毕业
后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服务于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
2015年，他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多拉
特村住村工作。

不幸的是，不久前姚云鹏被确
诊为肺癌晚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
困难，全家5口人仅靠体弱多病的父
亲种地维持生计，姚云鹏转院时从
其他志愿者处借款4000余元，看病
期间，家人又向左邻右舍借款1万余
元，后期的治疗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为救助姚云鹏，共青团山东省
委、山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人民网
山东频道在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设立西部计划志愿者姚云鹏大病
救助专项基金(简称“姚云鹏基金”)。
基金捐款账号为1 6 0 1 0 1 4 4 0 0 0 0
1580。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分
行营业部。开户名：山东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捐款时请注明“姚云鹏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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